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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设协〔2021〕41 号

关于举办第五届建筑信息模型（BIM）
技术应用大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

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建市〔2020〕

60 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若干措施的通

知>》（皖政办秘〔2020〕14 号），进一步提升 BIM 技术在

我省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水平，推动 BIM 技术、工业化、绿色

智能等技术的集成应用，经研究，决定举办第五届建筑信息

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组织

本届大赛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指导下，由安徽省

工程勘察设计协会、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安徽省建设工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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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管理协会、安徽省建设监理协会联合举办。

二、参赛项目

1、民用建筑类 BIM 技术应用项目；

2、工业工程类 BIM 技术应用项目；

3、基础设施类 BIM 技术应用项目；

4、教学类 BIM 技术应用项目（仅限高校院系参与）。

申报项目既可以是 BIM技术在工程建设项目中的综合应

用，也可以是专项应用。

本次大赛专项应用分为：勘察设计应用、施工建造应用、

造价咨询应用、建设监理应用。综合应用至少包含前述两个

专项应用。

三、参赛单位

1、除高等院校外，参赛单位应为在我省工商注册、持

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相应资质证书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以及安徽省工程造价咨询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信用评价等级 A 及以上的造价咨询企业，不包括驻皖分支机

构，且近 3 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2、我省开展 BIM 教学与研究的高等院校。

四、申报要求

1、专项应用项目只能由应用单位单独申报；综合应用

项目可以由各专项应用单位联合申报。

2、申报项目应符合《第五届安徽省 BIM 技术应用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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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要求。

五、申报材料

1、第五届 BIM 技术应用大赛申报表（A4 大小，纸质材

料一份，并提交申报表扫描电子文件和 word 格式文件）；

2、建设项目合同复印或扫描件(高校类非实体项目无需

提供)；

3、项目模型文件、PPT文件，提供不超过10分钟的项目

BIM应用视频解说文件（以上电子文件均可以U盘方式提供）。

以上申报材料应于 2021 年 11 月 19 号前寄送至安徽省

工程勘察设计协会 BIM 技术专业委员会（地址：安徽省合肥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7699 号，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6 楼 BIM 设计研究所，邮编：230601）。

联系人：袁银胜

联系电话：0551-64366056 18321775903

电子信箱: anhuibim@163.com

六、技术支持

支持单位：欧特克（中国）有限公司

垒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万像建设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4 -

附件 1：第五届安徽省 BIM 技术应用大赛规程

附件 2：参赛申报具体要求

附件 3：大赛申报表（民用建筑类、工业工程类、基础

设施类项目）

附件 4：大赛申报表（教学类）

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安徽省建设监理协会

2021 年 9 月 29 日

http://dohurd.ah.gov.cn/ahzjt_front/govxxgk/0029858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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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安徽省 BIM技术应用大赛规程

第一节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

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建市

〔2020〕60 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若干措施

的通知>》（皖政办秘〔2020〕14 号），推动全省工程建设

行业技术创新，提高 BIM 技术应用水平，规范 BIM 技术应用

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工作，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大赛工作遵循实事求是、坚持标准、科学严谨

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大赛由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安徽省建筑

业协会、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安徽省建设监理协

会联合组织，接受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节 参赛范围与奖项设置

第四条 大赛项目范围参照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建

筑业协会 BIM 大赛并结合我省勘察设计、施工、造价咨询、

监理行业实际确定，应用项目分为民用建筑类、工业工程类、

基础设施类和教学类四类，其中，教学类仅限高等院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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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参赛项目可以是全部或局部应用 BIM 的项目，

也可以是全过程或部分阶段应用BIM的项目；同一项目的BIM

应用不得拆分申报，总项目和子项目不能重复申报。

大赛分综合应用和专项应用。专项应用分为：勘察设计

应用、施工建造应用、造价咨询应用、建设监理应用；综合

应用至少包含前述两个专项应用。

第六条 民用建筑类、工业工程类、基础设施类和高校

类均按项目类型和应用类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总获奖项目数占参赛申报项目总数比例不超过 60%，其中，

一等奖一名，二等奖占获奖项目数的比例不超过 20%。

第三节 评审标准

第七条 参赛项目 BIM 应用贯彻创新、协同、集成的发

展理念，探索实现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

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其他信息技术的集成与创新应

用，达到同类工程项目的先进水平。

第八条 一等奖项目应在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等方面在

全省同类项目中居领先水平，达到或接近全国先进水平，二

等奖项目应在上述方面在全省同类项目中居领先水平，三等

奖项目应在上述方面居全省同类项目的先进水平。

第九条 评审注重 BIM 技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应

用效果，重点关注：

1、项目规模及 BIM 模型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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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M 实施目标、BIM 实施流程、BIM 协作机制以及 BIM

配套制度；

3、BIM 应用阶段与参与专业的完整度；

4、BIM 应用水平：BIM 应用解决的具体工程问题，创造

的价值，投入产出效益情况；和传统方法（非 BIM）相比的

特点，主要的经验教训等；

5、项目 BIM 实施过程中的创新思考方式、创新技术手

段、创新应对措施等；

6、成果展示的全面性和美观度。

第四节 申报条件

第十条 除高等院校外，申报单位应为在我省工商注册、

持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相应资质证书的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以及安徽省工程造价咨询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信用评价等级 A 及以上的造价咨询企业，不包括驻皖分

支机构，且近 3 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第十一条 参赛项目应为我省勘察设计、施工、造价咨

询、监理单位承接的国内外 BIM 技术应用项目。高校类奖项

申报时，可以是非实体项目。

第十二条 专项应用项目应为申报单位独立完成。综合

应用项目可以联合申报，联合申报单位中勘察设计、施工、

造价咨询、监理单位各不超过 1 家，且需明确各方工作内容。

第十三条 大赛由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造价咨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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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监理单位和高校自愿参加，直接申报。

第十四条 申报人员须是申报项目 BIM 应用做出贡献的

人员，须与申报单位具有劳动关系。

民用建筑类、工业工程类、基础设施类项目，小型项目

参赛申报人员不超过 8 人；中型项目申报人员不超过 10 人；

大型项目申报人员不超过 15 人。

教学类项目，每个项目申报人员不超过 8 人，申报人员

须是高校教师和学生。

项目规模划分参照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执行。

第十五条 同一个项目只允许申报一个类别，且只允许

申报一次，不得重复申报。暂缓评审的申报项目可参加下一

届大赛，往届参赛的项目如无特殊情况不得再次申报。

第十六条 已获得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创新杯、中国图学

学会龙图杯、中国建筑业协会 BIM 大赛以及其他国家级 BIM

奖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第十七条 参赛项目使用正版软件完成。

第十八条 申报单位提交的参赛申报材料必须实事求

是，不得弄虚作假。参赛作品必须保证原创性，不得抄袭、

剽窃，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它权利。

第十九条 对于参赛项目作品，除申报单位注明不予公

开的内容外，大赛举办单位享有作品的发表权、展览权和传

播权，有权在媒体上宣传、展示作品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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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评审机构和程序

第二十条 主办单位联合成立第五届 BIM 技术应用大赛

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由相关协会领导、BIM 专委会负责

人员、各评审组组长等组成，下设若干评审组，负责各类别

项目的 BIM 评审工作。

第二十一条 评审程序：

1、初评：评审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评审，采取记名

投票方式，提出本类别的获奖项目建议名单。

2、综评：评审委员会对各评审组提交的建议名单进行

综合评审，各类别一、二等奖候选作品需进行现场答辩，由

评审委员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提出获奖项目提名名单。

3、公示：获奖项目提名名单在安徽省勘察设计信息网

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4、公布：根据公示情况，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安徽省

建设监理协会对获奖项目提名名单进行审定后予以公布。

第六节 奖惩

第二十二条 获奖项目由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安

徽省建筑业协会和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安徽省建

设监理协会发布公告，并向项目完成单位颁发获奖证书，向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颁发个人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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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如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参赛作品抄袭、

剽窃行为的，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降低奖励等级、撤销奖

励、停止以后两届申报资格的处理。如有侵权，责任由参赛

单位承担。

第二十四条 评审专家必须坚持标准，公正客观，严守

评审规则和纪律。

第七节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大赛不收取参赛费用。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由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安徽

省建筑业协会、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和安徽省建设

监理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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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赛申报具体要求

提供的参赛作品及相关资料的文件包括：

1、大赛申报表（A4 大小，纸质材料一份，并提交申报

表扫描电子文件和 word 格式文件）；

2、能证明项目规模、项目类型和 BIM 应用类型的建设

项目合同复印或扫描件(教学类非实体项目无需提供)；

3、项目展示文件：此类文件是评审组理解项目设计的

最主要手段，应充分表现项目的实施意图、应用 BIM 技术的

价值和效果、技术创新的意义等。具体要求是：

①提交 1 个 PPT 文件，内容应包括：单位介绍、团队人

员介绍、项目说明、项目实施及软件应用中的创新亮点、应

用心得总结等。应提供项目的设计图片（包括模型的二维/

三维视图、施工图、效果图等），并置于 PPT 内部。

②提供视频文件，内容应包括：项目说明，BIM 实施情

况及软件应用中的创新亮点、应用心得总结等。视频长度不

超过 10 分钟。为了公平公正的进行评审，视频中不得出现

参赛单位的名字、logo 或介绍。

4、项目 BIM 模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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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五届 BIM 技术应用大赛

申报表

（本表适用于民用建筑类、工业工程类、基础设施类参赛项目）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安徽省建设监理协会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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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 BIM技术应用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民用建筑 工业工程 基础设施

BIM

应用类型
综合 勘察设计 施工建造 造价咨询 建设监理

参赛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BIM 应用

开始时间

单位资质 证书编号

联系人 电话

邮政编码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备注：联合申报应按上述格式自行增加单位信息

项目 BIM 应

用综述

（可自行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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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 （姓名） （身

份证号）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报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郑重声明，本单位此次填报的申报表及附件材料

的全部数据、内容是真实的。申报资料如有虚假，本单位接受相

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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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BIM 应用做出贡献的主要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专业 身份证号
主要工作

职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做出贡献的人员应在“主要工作职责”栏明确项目 BIM 应用的

负责情况及具体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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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意见

曾获 BIM

相关奖项

参赛单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17

附件 4

第五届 BIM 技术应用大赛申报表（教学类）

院校名称

参赛项目名称

联系人 邮编

地址 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参赛

学生

1 姓名： 身份证号

2 姓名： 身份证号

3 姓名： 身份证号

4 姓名： 身份证号

5 姓名： 身份证号

6 姓名： 身份证号

7 姓名： 身份证号

指导老师

姓名

电话

手机

电子

信箱

参赛使用的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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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BIM

应用综述

（可自行加页）

曾获 BIM

相关奖项

院校意见

领导签字： 院校公章

（或所在院、系公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适用于教学类参赛项目填报。


